2021年度专项（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冷水滩区司法局设办公室、社区矫正管理股、行政复议与应诉股、行政执法监督管理股、普法与依法治理股、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律师工作股、装备财务保障股、政工室10个内设机构，下属司法所:上岭桥、岚角山、伊塘、蔡市、曲河、梅湾、菱角山、肖家园、杨家桥、珊瑚、工业园、梧桐、凤凰、马坪、高溪市、黄阳司、牛角坝、普利桥、杨村甸、花桥20个。
2、人员编制情况：2021年本单位年末实有人数86人，比上年减少了2人（退休1人，调出1人）。
3、车辆编制情况：车辆编制2辆。其中执勤执法车2辆。
（二）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简介
1、承担全面依法治区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区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查工作。 
2、指导全区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区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区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
3、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
4、承担统筹规划全区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
5、负责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6、指导、支持和协助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
7、负责拟制和实施全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和布局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负责对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和基层法律服务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
8、负责全区法治对外合作工作。组织开展法治对外合作交流。
9、负责本级司法行政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
10、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负责司法行政队伍建设。负责本系统警务管理和警务监督工作。
11、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21年，我局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及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强化创新引领，在维护社会稳定、建设法治冷水滩、化解矛盾纠纷、优化法律服务等方面，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聚焦政治建设新要求，党建队建工作扎实开展
[bookmark: _GoBack]1.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2.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3.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4.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5.强抓队伍建设。
6.强化宣传报道。
（二）全面依法治区实现新进展
1.筹划组织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三次全会。
2.统筹谋划、保质保量完成全省“八五”普法验收迎检工作。
3.抓好工作落实和考核力度。
4.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用法考试。
（三）聚焦依法行政新任务，法治政府建设深入开展
1.依法开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         
2.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3.充分发挥法律智囊团作用。
4.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
（四）聚焦人民群众新期待，公共法律服务范围不断拓宽
1.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2.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
3.深化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和促进法治的能力。
4、法治宣传形式多样。

（五）聚焦安全稳定新形势，刑事执行水平不断提升
1、加强日常监管，确保不脱管、漏管。
2、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置帮教工作，完善“智慧矫正”建设。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
 2021年区本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58.77万元。
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1. 公共安全支出（类）司法（款）行政运行（项）支出为3.15万元。
2. 公共安全支出（类）司法（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支出为217.62万元。
3、公共安全支出（类）司法（款）公共法律服务（项）支出为16万元。
4、公共安全支出（类）司法（款）其他公共安全支出（项）支出为22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严格按规范管理使用，每笔资金使用按规范程序报账，按需拨付，管理使用效果好。
四、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来，共新收行政复议案件19件，受理16件，不予受理3件。主动协调做好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履行应诉答辩义务。共办理行政应诉案件（含有一审、二审）32件。          
今年来已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80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82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98件，另外还代写法律文书5件，出具法律援助意见4份，法律咨询273件。
我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566次，排查发现各类矛盾纠纷140件，预防纠纷119件；调解案件总数533件，调解成功率为98%。
今年我区国家工作者学法考法考试取得参学率、参考率、通过率“三个百分率”100%的好成绩。
社区矫正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我区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901名社区服刑人员，已解除矫正2568名，截止到2021年12月27日现在矫330名，其中缓刑322人，假释4人，管制0人，暂予监外执行4人。我区信息化定位监管324人，其中手机定位监管312人，电子腕带定位0人；运营商定位0人，免考核16人，其中免考核人员均为因涉嫌犯罪或漏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和因疾病原因无法使用手机的人员。社区矫正工作从最初流于形式逐步走向规范化、信息化管理，落实了一系列规范化管理措施。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今年“三公”经费支出10080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4000元，比去年减少了2978元；公务接待费46800元，比去年增加了1770元。
进一步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了“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加速推进“12348”法律服务热线、省厅“12348湖南法网*如法网”、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三台”融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知晓率、首选率、满意率。继续整合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资源,推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质升级。法律援助案件有效投诉发生率为O。
（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整合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20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203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点，成功对接“12348湖南法网·如法网”“智慧永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今年来已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80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82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98件，另外还代写法律文书5件，出具法律援助意见4份，法律咨询273件。
2021年我局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良好，司法行政职能作用进一步发挥，群众的法律水平和法治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基层矛盾纠纷得到了有效化解，为全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较高。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六、绩效自评得分等级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司法局2021年绩效自评，各项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绩效自评得分等级为优。自评结束，将按照财政局规定进行公开。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经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是推进项目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增强项目管理和执行刚性。
（二）问题：绩效评价的评价标准设计有待区别加强。如对如法律援助这样办案具有跨年性的项目，及非项目实施主体原因（即部分办案资料归档不及时、不规范，导致资金支付延迟）所导致的预算执行问题，按照现有指标体系影响项目绩效评价。
（三）建议：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培训工作。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